
 BEPS 2.0

諮詢小組的建議




	 	 	 	 	

	

	 	 	

	

	 	 	

	 	

	 	

	 	

	

背景

1.	 為應對數碼化經濟所帶來的侵蝕稅基和轉移利潤（Base Erosion and Profit

Shifting，簡稱 “BEPS”）風險，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合組織”）／二十國集團

在二零二一年七月公布由兩個支柱組成的解決方案（一般稱為“BEPS 2.0方案”）

的國際稅務改革框架，並在二零二一年十月就已達成的共識公布詳細實施計劃。 

2.	 BEPS 2.0方案的支柱一涵蓋全球營業額超過200億歐元和利潤率高於10%的

跨國企業集團；營業額門檻日後將降低至100億歐元，但須視乎支柱一實施

七年後所作檢討的決定。支柱一旨在確保跨國企業利潤及相關徵稅權可更公平地

分配予不同稅務管轄區。 

3.	 BEPS 2.0方案的支柱二涵蓋年度綜合收入超過7.5億歐元的跨國企業集團，

適用於有關企業的全球最低實際稅率為15%。支柱二旨在遏止稅務管轄區爭相降

低企業所得稅的情況。 

4.	 鑑於BEPS 2.0方案對本港營商環境競爭力的潛在影響，財政司司長在二零二零年

六月成立BEPS 2.0諮詢小組（“諮詢小組”）。諮詢小組先後舉行了六次會議，

並參與政府就BEPS  2.0諮詢商界和相關持份者的專題小組討論。諮詢小組

分析了BEPS 2.0方案對在港營運的企業可能造成的影響，並就香港為配合新的

國際稅務規定應採納的指導原則和措施提出建議。本文件概述諮詢小組的建議。



	 	 	

	

	 	

	 	

	

	 	

	

	 	 	 	 	 	
	 	 	 	
	 	
	

BEPS 2.0方案可能造成的影響
 
5.	 受BEPS 2.0方案的支柱一涵蓋而總部設於香港的跨國企業集團數目有限，

因此支柱一不大可能對在港營運的企業造成重大影響，但由於市場所在地的稅務

管轄區會獲賦予額外徵稅權，這或會為香港帶來額外收入。 

6.	 BEPS 2.0方案的支柱二相信會較支柱一對香港造成更大影響。根據全球反侵

蝕稅基規則 1（又泛稱為「全球最低實際稅率」），跨國企業集團的年度綜合收入

如超過7.5億歐元的門檻，而其在某稅務管轄區所繳付的實際稅率又低於全球

最低稅率（定為15%），該跨國企業集團便須根據全球反侵蝕稅基規則繳納額外

稅款，令集團就其所得利潤繳納的稅款總額達至全球最低稅率水平。 

7.	 香港利得稅的標準稅率為16.5%，在國際間甚具競爭力，而本港簡單及透明的

稅制亦深受投資者歡迎。隨着BEPS 2.0改革框架落實後，上述的大型跨國企業

集團在各稅務管轄區的實際稅率須至少為15%，稅務管轄區日後以不徵稅或特低

的優惠稅率等作為競爭手段的效用將會減低，諮詢小組相信香港可在此更公平的

稅務環境下鞏固競爭優勢。 

1	 全球反侵蝕稅基規則（Globa l anti-Base Erosion Rules）包括收入納入規則（Income Inc lusion Rule）和未充分
徵稅原則（Undertaxed Payment Rule）。收入納入規則就跨國企業集團成員低於最低稅率的利潤，向跨國企業
集團母公司徵收額外稅款。根據未充分徵稅原則，若收入納入規則不適用於跨國企業集團成員低於最低稅率的
利潤，可通過不允許扣除或進行等額調整以實現額外稅款。



	 	

	 	

	

	 	 	

	

	 	

諮詢小組的建議

（一）訂定未來路向的指導原則 

8.	 經考慮BEPS 2.0方案可能對香港造成的影響後，諮詢小組建議香港在訂定未來

路向時依循以下指導原則： 

(a)	香港應積極根據國際共識落實 BEPS 2.0 方案，以維持香港作為國際金融和

商貿中心的地位； 

(b) 香港在制訂應對措施時，應盡量避免影響方案不涵蓋的企業，特別是中小企，

並致力維持香港稅制簡單、明確和公平的重要優勢； 

(c)	香港應保障本身在 BEPS 2.0 方案下的徵稅權，而非單方面把徵稅權讓給

其他稅務管轄區（此舉對在港營運的企業亦無任何好處），並同時盡量減輕

受影響企業的合規負擔；以及 

(d)	香港應繼續致力改善營商環境和加強競爭力，吸引跨國企業集團在港投資

營運。



	 	 	

	

 

	

	

	 	

	 	

	 	

	 	

	 	
	

	 	 	 	
	

（二）建議採取的措施 

9.	 按照上述指導原則，諮詢小組提出以下建議以應對BEPS  2.0新標準帶來的

挑戰。 

1）實施 BEPS 2.0的具體稅務措施 

10.	諮詢小組建議香港透過依循國際社會通過的稅務框架，並參與新的多邊公約，

以落實BEPS 2.0方案的支柱一。此舉有助受影響企業避免雙重課稅和減低合規

成本。 

11.	諮詢小組建議香港修訂現有稅制，以實施BEPS 2.0方案的支柱二，內容如下： 

(a)	香港應全面採用經合組織訂下的全球反侵蝕稅基規則以落實全球最低稅率，

而相關修訂只適用於受 BEPS 2.0 方案支柱二涵蓋而所繳付的實際稅率

又低於全球最低稅率的跨國企業集團。在全球反侵蝕稅基規則的框架下制定

具體修訂方案方面，諮詢小組建議政府保障本港徵稅權，並減輕在港營運的企

業的合規負擔；及 

(b) 香港應接納發展中經濟體 2 提出的請求（如有），在現有和日後簽訂的稅務

協定中加入應予課稅規則 3，因為這是支柱二規定的一部分。 

2 根據經合組織，發展中經濟體是指於2019年人均國民總收入等於或少於12,535美元的經濟體（按世界銀行
阿特拉斯法計算）。 

3	 應予課稅規則（Subject to Tax Ru le）適用於涉及發展中經濟體的雙邊稅收協定，就發展中經濟體企業所支付的
某些關聯方款項，若收款方所在地適用的名義稅率低於 9%，支付方所在地可就差額徵稅。



 

	

 

	 	

	

 

	 	 	

	

	

2）重申香港會以地域來源原則徵稅 

12. 諮詢小組認同地域來源徵稅原則對香港稅制的競爭力至為重要，表示不應輕率地

作出改變。雖然修訂地域來源原則可把部分在港營運的跨國企業集團的實際稅率

上調至全球最低稅率的水平，但諮詢小組認為有關做法不能精準及具針對性地應

對全球最低實際稅率。 

3）維護 BEPS 2.0方案的完整性 

13. 經合組織會制定完整性措施，防範稅務管轄區引入或可規避全球最低稅率的

措施。諮詢小組注意到有損全球最低稅率規則整體完整性的稅務優惠，不會

獲經合組織和其他稅務管轄區接納。 

4）非稅務措施提升香港競爭力 

14. 隨着BEPS 2.0方案（特別是全球最低實際稅率）的推行，諮詢小組注意到，

在後BEPS 2.0時代，跨國企業集團進行業務和投資規劃時，稅務因素的重要性

將會減弱，而稅務管轄區會較傾向考慮以非稅務措施來提高競爭力。就此而言，

諮詢小組歡迎政府繼續聽取不同界別人士就全面優化本港營商環境和提高本港

競爭力的策略及措施提出的意見。

完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2021年12月30日


